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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
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
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这是《商
君书·算地》中关于法治建设应当遵
循国家、社会、民众实际的经典论断，
意为法律欲发挥其治理效能，必须深
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实现法律
与社会的协同共生。反之，即便立法
众多、事务繁剧，也易导致民乱而功
绩寥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
用此句，表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
充分尊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
际，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

自 先 秦 以 来 ，风 俗 被 纳 入 政 治
范畴予以观察、记录、评判和改造，

“采风观政”“议政论俗”等文化传统
由此形成。战国时期，列国竞逐决
定 了 富 国 强 兵 成 为 各 国 的 政 治 目
标。在此背景下，商鞅提出“观俗立
法”与“察国事本”的治理理念，与其
所言“错法而俗成”形成理论闭环。
由破而立，集中展示了先秦法家以
实践为导向的法治建构体系。《商君
书》之“俗”具有多元内涵，《壹言》篇
所言“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

制”与《立本》篇所言“错法而俗成”
“俗生于法而万转”等观点均指向以
法化俗的理念，即通过制定相应的
法律规范以实现移风易俗，进而达
成更高远的政治目标。而《算地》篇
中的“观俗立法”并非泛指对风土民
俗的观察，而是对人性中“度而取长，
称而取重，权而索利”趋利本质之洞
察，以此为基础进行立法，将个人需
求融入国家发展，如通过军功爵制激
励战功、以赏耕织促进生产等制度设
计实现“俗”与“法”的结合；而“察国
事本”则强调立法须紧扣时下国策，
通过“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集
中民力用于“农战”，亦即要求立法必
须牢牢把握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阶
段与核心利益。立法者观俗立法，
再 通 过 法 的 执 行 影 响 社 会 意 识 ，

“ 法 ”成 为 一 种 积 极 建 构 社 会 新 秩
序、传播文化及伦理观念的政治工
具，最终内化为服务于“国事本”之
新风俗。

《周 礼》曰 ：“ 俗 者 ，习 也 ，上 所
化曰风，下所习曰俗”，将政治教化
与 行 为 习 惯 进 行 联 系 。 历 代 统 治
者视风俗为治国理政之重要参照，

从上古时期的采诗官，到汉代的风
俗 使 、唐 代 的 按 察 使 ，再 到 清 代 的
观风整俗使等，统治者通过派遣使
者巡察风俗了解民情，并依此制定
或调整相应政策，力图塑造符合统
治 需 要 的 社 会 风 貌 。 这 一 将 风 俗
政 治 化 的 悠 久 传 统 ，为 观 俗 立 法 、
察国事本提供了行动指南，其影响
在《名 公 书 判 清 明 集》中 得 到 具 象
呈 现 。 南 宋 名 公 们 以“ 观 风 省 俗 ”

“ 观 风 问 俗 ”为 职 ，在 审 理 户 婚 、田
土 、钱 债 等 一 类“ 薄 物 细 故 ”时 ，常
援引乡例、俗情作为裁判依据或说
理 依 据 。 南 宋 理 学 家 真 德 秀 任 官
时曾勉谕僚属：“听讼之际，尤当以
正名分，厚风俗为主。”这一理念在
判决中得以贯彻，名公们常在判词
末尾申明判决的社会意义，如真德
秀“ 俾 得 以 为 孝 养 之 资 ，亦 所 以 广
风励之意”以及胡石壁“当行褒赏，
以 为 风 俗 之 劝 ”等 ，其 用 意 均 在 将
司法裁判与风俗教化紧密结合，使
判 决 兼 具 合 法 性 与 合 理 性 。 古 代
中国基于现实、顺应民俗的治理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者对
客观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与民情风

俗的认知与尊重，通过使法律制度
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结
构以及国家核心利益相适应，亦能
够 开 创 出 如 文 景 之 治 、贞 观 之 治 、
康 乾 盛 世 等 为 后 世 所 称 颂 的 盛 世
景 象 。 当 然 ，传 统 的 观 俗 立 法 、察
国 事 本 终 究 难 以 突 破 其 时 代 与 体
制 的 局 限 ，但 蕴 藏 其 后 的 精 神 性 、
经验性的文化形式，对后世具有启
迪与借鉴意义。

法治发展以文化传承为规律，通
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可见“观俗
立法”“察国事本”在新时代法治建设
与社会治理实践中被赋予的时代内
涵。具体而言，“观俗立法”要求法治
建设必须扎根中国社会土壤。这一
理念在立法中表现为对民意、民智的
广泛吸纳与汇集，确保法律规范与社
情民意趋于一致。以民法典的编纂
为例，立法者立足我国社会现实与历
史文化传统，将公序良俗确立为基本
原则，促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序良俗
规范体系建设，从而促使“俗”“法”之
有机融合。而“察国事本”则要求法
治建设必须紧扣时代中心任务。对

“国事本”的认知引导着法治工作的
方向与决策。例如，中国共产党历来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与之
相适应，我国不仅对环境保护法等已
有法律进行修订与完善，还制定长江
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专项
法律，尽可能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正是在制度层面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以法治手段回应国家推进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需求。

在我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制度规
则与因事制宜相辅相成，理想之“善
治”植根于对民俗风情的深刻体察。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面向未
来，应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
上，系统总结“观俗”与“察本”中所蕴
含的治理智慧，进一步激活其当代价
值，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历史参照和
实践指引。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本文依托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唐宋时期官僚叙复法转型研究
（23BFX199）》】

循俗立法 因时施治
陈玺 罗爱军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
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10月 23日）

2024 年 1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博物馆时指出，古代简牍非常珍贵，是我们国家信
史的重要实物佐证，要善加保护，做好研究。要不断通过考古发掘，为国家历史提供更多不容置疑的佐证材料。
珍贵简牍所承载的，是丰富的社会生活百态和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让我们知所来、明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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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地处江汉平原东北部，素有
古泽之称。五十年前，人们在睡虎地
岗地上开挖水渠时，意外发掘出土 12
座战国末期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
号墓出土了 1155 枚竹简，简文近 4 万
字。根据简文记载，墓主人为秦代从
事司法工作的基层公务员——“喜”。
云梦秦简，既是“喜”的随葬品，也是他
生前收集、摘抄、记录的“工作笔记”，内
容包括《编年纪》《秦律十八种》《效律》

《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语
书》《为吏之道》和《日书》甲种和乙种等
十个方面，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
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多
方面情况，可谓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
完备的法典，充分展示了秦人通过法律
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智慧，成为汉代及之
后各朝代的律令之宗，许多内容在今天
依然有着重要启示。

从秦简看秦律，内容贯通治
世方方面面

竹木无言，文字有意。透过工整
端秀的细密简文可见，秦代法律已基
本形成完备的体系，既有相对完整的

法律条文，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
《秦律杂抄》；又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司
法解释《法律答问》，通过以案说法的
形式对秦律相关条文、术语与律文意
旨进行明确阐释；还有《封诊式》记载
审案的规范要求与案件文书的格式，
供官吏处理案件时参照。

云梦秦简中的律文主要包括刑
事、经济、行政、民事等四类法律，并
有诉讼行为与诉讼程序的相关内容。

秦以“严刑峻法”著称，刑事法律
是主体。云梦秦简中的刑事法律内
容以《法律答问》《封诊式》引用案例
为主，其中记录最多的是有关盗窃犯
罪 的 案 例 ，以 及 涉 及 自 杀 、杀 人 、斗
殴、诬告等行为的案例。在这些案例
中，司法官依据侵害对象的性质、身
份、实施行为、伤害程度等不同情形，
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罚，有的规定得十
分详细。例如，执法犯法加重处罚，
具有自首情节者减轻处罚，对犯罪行
为知情不报者同罪处罚等。对未成
年人犯罪则实行延迟处罚，如某人盗
牛时身高仅六尺（约 1.38 米），关押一
年 后 身 高 达 到 六 尺 七 寸 ，就 可 以 判
刑。秦时身高六尺为判断是否成年
的标准，六尺及以下为未成年人，不
判刑。

秦 以 律 法 保 障 经 济 大 力 发 展 ，
为 统 一 六 国 奠 基 。 农 业 方 面 ，制 定
了 农 田 水 利 、山 林 、牲 畜 、粮 食 保 护
与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法 律 ，强 调 各 级 政
府 必 须 重 视 农 业 生 产 。 如《秦 律 十
八 种·田 律》规 定 ，每 年 的 二 月 至 七
月春种夏长时节，禁止上山伐木，不
得阻断水流，不得取草烧灰，不得采
摘未成熟的果实，不得猎取幼兽、鸟
蛋与幼鸟，不得毒杀鱼鳖等，只有到
七月才开禁。这是我国最早的生态
保护法律规定，体现了休养生息、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理 念 ，就 像 我 们
今 天 的 长 江 大 保 护“ 十 年 禁 渔 ”一
样 。 同 时 ，这 些 法 律 规 定 又 具 有 非
常 人 性 化 的 一 面 ，如 果 家 中 有 人 去
世，需要砍伐树木制作棺椁，则可以
不受此项规定限制。这一规定在同
处睡虎地的 77 号汉墓竹简律文中得
以 完 整 传 承 。 还 有 秦 时 的“ 禁 酒
令”，规定居住在农村的百姓不准买
卖酒，主管官吏要严加禁止，违反法
令者有罪。岳麓秦简对违反此条文
的 情 形 明 确 了 具 体 处 罚 标 准 ，既 为
粮 食 安 全 提 供 了 法 律 保 障 ，又 避 免
了酗酒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手工业生产方面，制定了官营手
工业生产与管理的法律。如《秦律十

八种·工律》规定，同类器物的规格必
须一致，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从
秦始皇兵马俑坑一次性出土的数千
支铜箭头误差仅几毫米可以得到印
证。同时，产品要刻上生产者、监造
者、监造机构的名称，目的相当于今
天的质量保证和追溯制度；《秦律十
八种·工人程》强调专业工种的工作
定额多倍于普通工种，反映了专业技
术人才的重要性。

市 场 贸 易 方 面 ，为 保 护 合 法 经
营，规范市场经营活动，制定了有关
货 币 流 通 、市 场 交 易 与 管 理 等 的 法
律。《秦律十八种·金布律》强调不合

格 货 币 不 能 流 通 ，法 定
货 币 不 能 拒 收 ，出 售 商
品必须明码标价；《秦律
十 八 种·关 市 律》规 定 ，

市场交易时要将钱投入专用钱罐，并
要让购买者亲眼看到；《秦律十八种·
效律》要求每年对衡器进行校正，并
区分出现误差的额度进行处罚，维护
了 市 场 信 用 和 秩 序 ，保 障 了 公 平 交
易。此外，还有关于赋税徭役、经济
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秦律十八
种·徭律》对修建的城墙、禁苑设施等
工程质量提出了质保期要求，如违反
要求需要对不同责任人进行处罚。

秦以郡县制为基，行政法律体系
完备。行政法律体系具体包括官僚
系统和行政治理等，其中行政治理法
规的内容较为庞杂，以军事、司法行
政 居 多 ，这 是 秦 律 中 较 为 突 出 的 部
分。军事行政方面，《秦律十八种·军
爵 律》规 定 了 军 功 爵 位 的 获 取 和 赎
买，这是激励士兵奋勇杀敌的核心制
度，提升了秦人的战斗力。同一墓地
4 号墓出土的家信木牍中请求家中寄
钱 到 前 线 、询 问 爵 位 是 否 授 予 的 内
容，映照了军爵制的深入人心；《秦律
十八种·效律》有对于兵器、铠甲和皮
革等军用物资核验的详细规定；《秦
律杂抄》与军事相关的内容也占较大
比例，如军马考核、军粮领用、军士考
绩、敌寇处置等；《封诊式》中《夺首》
等两篇就是参加邢丘城战斗、夺取首
级冒领军功的案例，为了获得爵位，
有人甚至不惜从其他人手中抢夺敌
人首级。司法行政也有多种法律条
文，如《秦律十八种·内史杂》规定设
在本县的都官要抄写该官府通用法
律，《秦律十八种·尉杂》要求每年到
御史处核对刑律等。《封诊式》之《治
狱》《讯狱》是关于官吏审案的规定，
强调口供的重要性，但明确不能拷打
逼供。公务行为的律文涉及范围较
广，如《秦律十八种·传食律》规定了
不同身份、爵位人员出差在驿站供给
饭食的标准，像有的官吏每餐可以供
应“三菜一汤”等。《秦律十八种·行书
律》要求公文传递区分轻重缓急限时
传送，超时将受处罚；对未送达者要
进行追查。《法律答问》中记录了一个
案例，如有贼人在街上杀伤人，凡距
现 场 百 步 以 内（约 138 米）有 人 不 救
援，将受到相当于 2688 钱（秦工一天
工钱约为 8 钱）的重罚，通过法律形式
对见义勇为行为提供了保护。

秦民事法律内容杂散。不少民
事法律内容出现在刑律中，尤以《法
律答问》中较多，既有对所有权、债权
的规定，也有关于行为能力和婚姻家
庭的内容。秦代判断民事行为能力
和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是身高，而非
年 龄 ，《法 律 答 问》中 多 个 案 例 提 到

“身高六尺”，这应是当时具备行为能
力的标准。在婚姻家庭方面，秦律的
规定较多且比较具体，从《法律答问》
中关于人妻私逃后的处理条文看，夫
妻结婚以身高六尺为基准，且要到官
府 登 记 才 算 合 法 婚 姻 ，否 则 不 予 认
定；对唆使身高不到六尺的未成年人
盗窃、杀人者处“车裂”之刑；对虐待
父母、祖父母者，处“黥”刑并服“城旦
舂”；老人控告不孝罪名，要求判处死
刑的，要先拘捕，不让其逃走。《秦律
杂抄》《法律答问》都规定了优待老人
的免老制度。

秦无专门的程序法，程序方面的

规 定 体 现 在 实 体 法 中 。《法 律 答 问》
《封诊式》有部分内容反映了参与诉
讼的主体范围，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
和报告的方式，以及怎样通过自诉、
公诉、代诉等形式开展诉讼等。《封诊
式》强调要听取当事人供述，还要进
行必要的调查、勘验，其中的各种爰
书，就是勘验结果的记录。《贼死》则
是令史对一名死者现场勘验的详细
记 录 ，这 是 目 前 最 早 的 法 医 检 验 记
录 ，比 目 前 世 界 上 最 早 的 法 医 学 专
著 、宋 代 的《洗 冤 集 录》早 近 1500
年。在案件审讯并作出判决后，如不
服，可由自己或委托他人提出重审，
重审确认原审不当的，按“失刑罪”论
处。与睡虎地墓地相距不远的龙岗 6
号秦墓出土了 1 枚木牍，是一篇申请
重审后纠正错判的司法文书，当事人
辟死认为前审判决不当，申请重审，
官府对原审官吏依法进行了处理，并
恢复了辟死的庶人身份，使他获得了
自由。

从“喜”的敬业人生，读懂秦
代治吏智慧

秦严于治吏，治吏之道也是秦简
中的重要内容，贯穿官员教育与管理
的各个阶段。

教育是治吏之道的先导。《语书》
体现了秦代“以法为教”的精神，它是
南 郡 守 腾 于 秦 王 政 二 十 年（公 元 前
227 年）颁发的法律文告，强调官民要
遵 守 法 令 ，特 别 是 官 吏 更 要 严 于 执
法、守法。为保证法令贯彻执行，建
立了针对官吏的巡视巡察和责任追
究制度，腾派专人到各地巡视巡察，
发现、举报不遵从法令的官吏，依法
论处，并追究县令、县丞的责任，每年
对县里的官吏进行考核；还列举了良
吏与恶吏的标准，特别是以良吏标准
作为秦对官吏的职业道德要求，主要
标准为是否“明法律令”，以及廉洁、
诚实、敬业、有公正心等。

《为吏之道》是当时官吏必须遵
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强调“凡
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
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
罚”。其中“吏有五善”明确了为官的
基本素养，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
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吏有
五失”指出为官必须避免的三类各五
种不良行为，如穷奢极侈、骄傲自满、
擅自决断、犯上不知忌惮、轻视人才
而重视钱财等。其内容与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
和北京大学藏秦简《从政之经》篇几
乎相同。可见，《为吏之道》在秦时是
官吏普遍遵守的准则，是当时官吏思
想教育与道德修养教化的学习手册，
因此，“喜”才将其抄录下来、时时诵
读，死后还葬入墓中。体质人类学对

“喜”的人骨开展研究的结果表明，他
生前患有较严重的高低肩、颈椎病、
关节病等职业病，结合墓中竹简抄录
的内容分析，他生前忠于职守、勤勉、
敬业，是 2000 多年前基层公务人员的
榜样。

秦律对官吏选拔、任用也有明晰
规定。在官吏选拔原则上，《为吏之
道》提出“审民能，以任吏”的选任标

准，而在选拔过程中要求听取多方意
见，以辨别拟选任者的优缺点。在官
吏选拔、任用的具体操作上，《秦律十
八种·置吏律》《秦律十八种·除吏律》
都有相关要求。其中，《秦律十八种·
置吏律》是秦吏初次使用和提拔的依
据，明确了常规和出缺情况下选任官
吏的权限、时间安排，强调官吏须经
正式任命才能履职，官吏调任后不得
带原下属到新机构任职；《秦律十八
种·除吏律》规定，保举曾被撤职永不
叙用的人为吏要受到处罚。这些在
今天的公务员选拔任用上依然适用。

秦建立了较完善的官吏履职、考
核、监察管理体系。秦要求官吏正常
履行职责，如果出现“不从令”“犯令”

“废令”等不当履职行为，官府将按照
成例追究责任或予以处罚。秦对官
吏考核是常态，即“课”，并根据考核
情况进行奖惩。如《秦律十八种·厩
苑 律》规 定 每 年 对 耕 牛 进 行 四 次 评
比，考核中表现最优的，不仅奖励养
牛人，还奖励养牛团队的负责人和主
管 官 吏 ，表 现 最 差 的 则 需 要 受 到 处
罚。《秦律十八种·除吏律》明确，所任
用的发弩啬夫、驾驺在规定时限内不
能达到履职的正常条件，不仅本人要
受处罚，其教练、主管也要负连带责
任 。 秦 还 建 立 了 监 察 制 度 ，如 前 述

《语书》规定的巡视巡察和责任追究
情形。同时，秦对官吏严格管理，除
对不正当履职官吏进行处理外，还规
定了对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等情形的
处理，如《秦律杂抄》禁止佐、史以上
官吏利用手中职权贸易牟利，否则会
被流放；擅敢增加劳绩天数者，罚一
甲（折合 1344 钱）并取消其劳绩等。

秦以法立国、厉行法治，强调“事
皆决于法”，这是秦能建立我国第一
个大一统王朝的重要原因。云梦秦
简所记载的法律条文、法理逻辑、文
书程式、为吏之道等，展示了当时世
界上先进的法制文明，所蕴含的丰富
法治思想和法律智慧是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为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历史借鉴和自信
来源。
（作者为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

云梦秦简主人“喜”的复原头像。

云梦秦简《语书》。


